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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或工程師是具有高級的社會地位的行業。因而專業

範圍內的各類不同的專業，均在努力將本身的專業等

階向上爭取，這是專業化後的必然而重要的事實。

我國目前的社會工作專業化，在學術界與實務界

已取得共同一致的看法，至於它在整個的許多專業問

所佑的地位如何?未免論之過辱，但是為了瞭解此一­

問題，其他先進國家的發展，可以作為此一問題的參

考，不過，其他國家的資料，由於各國的文化背景不

悶，社會條件有異，不可一概而論，這是應該加以分

別的。

美國曾經就醫師、律師、教師，和社會工作員四民

類的專業，就其訓練、理論、實務、以及工作對象、

學生來源等加以比較分析，尋求此四種專業的社會地

位參差(註 1) ，可供哉國推行社會工作專業化布趣

的資料，他山之石，可以攻惜，或有助於未來社會工

作專業化之發展，亦未可知。

二、 先檢討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史實，於1915年

，美國學者福來克雷 (Flexner) 曾就社會工作的個

人責任，技術的教育性，智誠的科學位等方面，加以

觀草書，他認為:社會工作尚不移專業的水準(註 2)

。這是半世紀以前的事。 1957年格林成德( Green-
wood)從專業的型態來評斷社會工作的專業性。他說

:社會工作是否獲得專業性的地位，成為一個爭論的

課題。不過這是個錯誤的觀念其實社會工作已經是

一類專業，它已與專業型態的很多特點符合一致。它

正尋求在所布的專業中最高的專業地位。因此它可獲

得最大的尊敬、權威、與專萃的權利，而成為專業中

布數的高級階層之一(註 3)

同時，卡爾一一聖因德司( Carr-Saunders ) 
以專業智識內滴及型態為基髓，將所布的專業加以分

類，座定等階;以為醫師、律師、牧師三類專業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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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化，由於社會工作學術發

展，以及社會工作制度的建立兩童的努力，已是毋庸

置疑的事。它的發展過程，確是一段艱巨的旅途，無

論在已開發的國家，開發中的國家，朱開發的國家，

均非一獻可就，先是學術界的鼓吹，然後質務界的接

受， 1驅盡了多少布志者的心血，方才完成了統整的體

系。胥知的或是專業化的制度完成以後，將會叉遭到

社會工作人業專員在整個的專業界的地位問題。

今日社會上有很多種的專業，倒如醫師、律師、

會計師、教師、牧師等，在社會人士眼光中，社會的

評價上，直完了一些層級，有形的、無形的、將這些

專業又分丁等階，就如誰也無法否認，現代社會將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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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承認的專業，因為他們執行業務是經過長時期的

，理論性智識教育，而社會工作者，教師、護士，以及

圖書結管理員係半專業性 (Seiniprofessioral) , 

因為它們是基於技術性的工作代替理論的性質。(註

3) 當然這是與美國的醫學脫、法學饒、神學民教育

問布闕，醫學院、法學臣、與神學院普通均比一般教

育年限要為長久，可見接受教育的時間久暫，對專業

的地位布甚大關連，因為有實質內容的長期專業性教

育，可以贏得社會的信賴，說明7它具有深遠的必需

使用的專業智誠與技術。

雖然如此，社會工作仍在繼續的於專業界爭取其

更高的社會地位。近來學者有從專業的組織與控制關

係作為爭執的焦點。就專業的組織與控制言，顯示出

社會工作者及教師與醫師及律師相比，恰如在槓桿.的

兩端，社會工作者及教師大部份是在科層制度的機構

內工作，質務人員無權主張發揮本身學術的特質，艾

知權決定何人是自己的案主，應收如何的費用。相反

的，醫師及律師個品、執行業務，有自己五相協定的規

範'可以決定適當的治療與諮詢技術'選擇自己的病

患或察主，以「服務與費用相當」的基礎，決定應收

取的費用。的確此一條件對個人執行業務有其重要性

，也反應出很多的困擾，導致出很大的社會壓力，主

張變更此一收費程序，或由政府制定收費標準。

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的自治權(

Autonomy) 與他治權( Heteronomy) 文提供了

另一種行類觀念。他以為社會工作者與教師均係受其

長官及行政法規所管理，而醫師及律師是受其自訂的

專業規範所約束，以及其專業的社團所管理，如律師

公會、醫師公會等。(註4 ) 

在美國艾布從醫師、律師、社會工作者，和教師

四種專業的從業人員性別來君。他們發現:醫師及律

師的專業人員主要的太多數是男性擔任，而社會工作

者及教師多屬女性。同時在四類專業內男性與女性所

擔任的工作又有顯著不同，就是以女性為多的社會工

作者及教師專業內，而多以男性為主管，為指導階層

，而以男性為多的醫師及律師行業內，女性也多是擔

任「較低」的業務，如小見科醫生，家庭法律業務等

，或者是受僱於政府機構。

三、 上面所述及的分類方法，如專業智穢的型態

、內容?自法權之內泊、性別等，它們相互間是布關

連的。有些學者認為上述的每一個因素，都在說明了

智識的本質與程度。因此，醫師典律師他們自己也認

定只有他們的專業才是為社會所認可，而那些半專業

性的從業人員，社會並未授與他們認可的權力，因為

他們沒有秘會而不易為人所知的深奧知識可言。

再清上述的因素間互相關保，試揉究沒有自治權

的影響是什麼?席勃遜( Simpson) 曾說:因為半

專業性的工作人員沒有自治權，是人家告訴他們做什

麼?以及如何去傲。但是弗意德遜( Friedson) 反

駁著說:專業人員的自治權，固然是一個中心的特徵

'它並不是專業智識的基本功能。

社會工作與教師的職業中，以女性的比例為高，

其影響的結果是迫使社會工作機構更加強運用科層制

度，以及形成社會上更不樂於授給她們比男性更多的

自治權。

關於其他因素影響的專業地位者，在於其專業的

技術水準與歷史。醫師及律師比社會工作者及教師布­

其較高的社會地位，贏得社會上更大的尊敬，獲海更

多的繼力，享有優厚的待遇，從醫學院及法學隘的教

授們待遇也可以測知。 1973年美國各大學教授的待遇

，其教學五年以上者，醫學民是23，000元年薪，社會

工作學腥的教授年薪是凹，000元，教育學院的教授只

有時，200元一年(註 5) 。其間的差異似乎也會使各

類的粵菜地位布所升降，更會影響社會對它們承認的

程度。

醫師、律師、社會工作者，及教師工作之對象，

亦即案主間的關係，也足以引人注意的。醫師及律師

似乎與社會工作者及教師間的案主關係恰恰相反，就

是社會工作者及教師對案主及她們服務的機機布雙重

的責任。她們的僱主制定了一些服務施圍內的限制兢

定、服務性質等，因此造成了社會工作者及教師們無

法充份運用其專業訓練智識與實務之經驗 。

案主對這四類的專業智識反應也有甚大的不同之

處。一般言之，醫師及律師的案主，知道自己需要專

業性的服務，而缺乏專業性的智識與技術。當然專業

制度的形成，是社會需要專家，專家擁有一般人所不

具備的專業智識與技能，可以擔任一項重要的角色，

而的確是一種特殊性質的服務。威爾遜( Wilson) 

會云:社會工作是女人的世界，而不像醫師典律師，

社會工作的案主，大部份都是女性，而教師工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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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兒童，似乎都是「次級」對象。醫師及律師工作對

象以成人男性為多(註 6) 。這些容與我國社會工作

專業發展初期有所不同，至於未來的成長方向如何，

扔不失為有趣的參考資料。

四、 調查醫師、律師、社會工作員、及教師四類

專業教育的學生來源，席勃遜氏再次指出:半專業性

的工作人員大部份是從低於現在社會地位的家庭中向

上穆動而來，而且明顯的很多學生向上移動至半專業

性的職業原因，是由於易於獲得的結果。

學生們選擇此四類專業的態度，也發現現有很大

的不同，計畫考入醫學脫及法學隘的學生，接調查他

們相同之點，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及更高的社會地

位。至於進入醫學說及社會工作學隘的學生相同之點

，則為獲得幫助他人的機會，可以為人而工作，比較

為事而工作更布價值。

醫學說及法學說的專業教育，均是展起自於大學教

育，而社會工作學臨的學生專業訓練與普遍大學教育

問常有一段空隙。加以學暫的學生大部份來自 11~較高

的社會階層，具有特殊的背;景，會增強其獨佔其專業

地位的優越感，而社會工作才弄來自於比較「謙遜」的

社會背景，不{象醫師們演進出自己一套的特殊次級文

化，行為模式。也正因為如此，醫學駝的學生在校不

僅是學習到醫師的專業醫學智識與醫學技術，在其所

接近四週的專業醫師中，也闢冶l:I:l一些專業的意識，

闊的所獨布的哲學觀念，也就是任何一行專業，將本

身的專業性質、社關組織、文化特質、智識等一代代

的傳遞下去。

五、 專業化發展過程中，理論與質務之間，常常

存在於一種無法平衡的狀態。布時理論與實務非常接

近， ;有時兩者間才可甚大的差距，學術理論的發展顯得

過份遙遠，與質務脫節，不能在質用的技術、辦法、

具體方案上來解決質際的問題。泰勒( Tyler) 對理

論與質務間的關係曾說(註 7) 質務而沒布理論，

成為雜亂無章的，僅僅是各個個案的累積;理論將那

些特殊的個案，予以意義及加以分析。理論而無質務

，僅僅成為推想或臆測，所以質務是理論的驗誼。因

此理論與質務間會發生許多爭論。其詞不僅是理論的

學習或質務的見習時間的長飽問題，而是未來從事於

專業的學生，科學智識部份的選擇問題，以及社會智

識和專業倫理的接受問題。

社會工作一開始就要故受質務的歷紋，醫師及教

師的專業倫理是融合在理論的基礎之內的，然後再給

予實地的經驗，法學臨的學生普遍是在第三年開始寬

習，至於他們所化質的時間，各布不同，但都要求增

加的趨勢。

理論的講解與質務的指導也會反映出兩者闊的不

協調。質務的指導者甚少右系統的訓練學生扮演角色

的表現，總是質務上的技術，或係某些智識的協充。

驗學院大部份均有自己的附屬懿院;講解的教授也師

是質務的指導者，具布理論與質務統藍的作用，醫學

院僅是第一、二年的基礎課位是由研究教授講授;而

社會工作、教師、律師三類的專業教育，其中的理論

講授與賀，務指導並無密切聯繫'因此將教室與1實際上

的工作場所形成阻隔的現象，區別了很大的不同，成

了兩個不同的所在，問題因而發生，教育的方法也有

差異。社會工作課程的教授也會給予實務指導工作，

但總是政策制定，行政組織或管理方面的意見，甚少

接觸到基層的實務工作。在此成們可以察知到，教室

與實務上的工作場所相結合，是與專業地{宣布關的事

賞。

實務與理論問題的另一很少人考慮到的概點，就

是那些智識是教室內應該教的、學的，那些智識是實

務上應該學的與獲得的。說得明白點，就是理論應該

講解的與貧務應該歷練的如何加以分野，質務與理論

如何建立關係，純理論而無實務，或者純質務而無理

論，均是不適當的。學生學習的是在理論與實務之間

，然後擴散至各個中心地帶，可以啟發對方，刺激與

幫助學生獲得更深的智識與更高的技術，二者既可以

引發問題，也可以解決問題。對某些學生而言，可以

在教室的學習中獲得最大的利益，相反的，對另一部

份學生，可能在質務的工作上獲得最大的學習放果。

更有些學生會從學術資料裡盤有成就，某些則需從質

務上的問題，就全體學生而論，是需要教室及工作場

所二者的學習與經歷。

在實務的工作環境裡'專業人員尚接受到服務機

構的職業道德與規範的黨陶，他們在其實的專業環境

內學習到某些特殊的工作方法，知道在如何的工作環

揖條件下，與人、時、地、寧等建立關保。在工作機

構是自己學習到的技能考驗，洗穌的所在。對新加入

的專業工作人員而言，固然是學習的好機會，個人與

-68 一



長官，同僚，案主關係的發展，說自己的性格型，唔，

也深深的被考驗著。

六、 布些是是而非的說法，以為專業的實務機構

最重要之點，僅在於提供學生學習到真實生活的環攪

，避免將來一旦從事}/~專業工作之際右不適應的情況

，因為質務機構可以給予需要者修水準的服務。如此

說法，這攘的工作型態，就不能綜合的滿足學生們的

學習需要，例如某些對於特殊問題為主要業務的專業

機構，就無法在特定的時間，讀者特定的程序，表現

出來學生的需要。

實務機構由於個案負擔荼重，實務人員因為工作

的忙碌，終日處理無法7結的個案，因此就缺乏時間

，去思考而深入的探討問題，研究實際的情況，只有

因街往日所熟詰的，學習內去君問題，解決問題，就

是因為如此，實務人員有時會失去真實的需要，忽觀

了新的智識與新的技銜，更從概括性的去看問題，忽

攬了某些問題的特殊性質，這是實務人員保守，國於

傳統、陳規之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本來學術界應該是提供反應，比較，

描述理論化等機會，避得整體性概念，也提供了進一

步發展的基礎，建立7揉究問題的型態，獲致不同的

觀點的君法，和實務經驗的反映。但是學術界與實務

界也一樣的布其缺點。若使兩者結合起來，仍舊是不

妙，而是發展出一套的訓練計劃'關係到教室內與機

構內的，確切了解接觸到學衛與實務，縮但二者的距

離，同時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

每一種專業，包括上述的醫師、律師、社會工作

者、教師四類專業在內，似乎已呈現著沒布急切需要

學習的更多智誠與技街的景象，實務上是如此，它已

成為專業的傳統一部份，也就是實務人員住自己腳步

。只認為學生應從那些專業實務人貝多加學習熟練處

理個案的程序，進而學習那些傳統的休閒使用方式。

它已將專業的社會化與職業型態混而為一，所以造成

如此的原因，有些學者以為是由於工作的對象缺乏要

求更高表現能力的壓力所致，同時把專業服務親為特

權而非人權的君法，因而也極容易繼續不斷的維持過

去的不合時宜的訓練及教育方式，更形成了己存在的

牟專業性結構，是保障一些專業人員的說法。龐大的

費用，長期的專業訓練，專業的執照、制度，就如同其

他工人的工會，獨佔而阻11::可能的競爭者的性質，沒

布差異之處。

然而，今日的社會工作專業化，所布的工作對象

一一案主，無論是貧窮、兒童福利、社會保險、犯罪

矯治服務等，已不似往昔，掀起7新的需要浪潮，尤

其是社會工作案主的絕大部份婦女，已有逐漸抱怨現
在的專業服務性質的趨勢。還有其他的人員，要求進
入此一專業，他們希望變成社會工作專業者，在專業

化的要求下，他們獲得缺乏專業智識技街的專業保障

，甚至他們不相信自己從事社會工作專業會比所謂長

時間接受專業教育者表現得差勁。這些壓力促使原來

專業訓練加以改革的需要，要求新的教育與訓練方式

，訓練出新的是t會工作專業人員，成為一個以工作為

目標 (Task-oriented) ，有欽率的新型專業的工

作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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